2016年广东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范围与要求

1、 群体

（1） 在编的专任教师以及编外长期聘用教师；

（2） 高校政治辅导员。

2、 年龄

2016年5月15日之前（含15日）未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男60岁，获得高级职称的女性从55岁延迟到60岁）。

3、 学历

国民教育系列本科以上学历或者教育行政部门统一印制的本科以上学历证书（包括了研究生学位）。

4、 档案

个人档案要挂靠在广东省内。

5、 合同期限

（1） 往前算

2015年9月30日之前进入我校成为正式员工；

（2） 往后算

与聘用学校签订的合同到期日期至少应该在2017年8月31日以后。

6、 授课课程

  提供近1学年（2015-2016学年）的教学任务书，并详细注明任课的班级、课时、开课时间等。教学任务书由学校教务处盖章，其他部门无效。

 经学校批准的正在脱产进修，或休产假、病假（不超过1年）的申请人应由学校另行出具证明材料，提交的教学任务书将时间推前一个学期。例如：2015-2016学年第一学期因为休产假没有教学课程安排，必须提供2014-2015学年第二学期的教学任务书和2015-2016学年第二学期的教学任务书。并提供休产假的证明材料。
7、 普通话

1997年以后颁发的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印制的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二级乙等以上）。

8、 聘用方式

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中，以劳务派遣方式聘用的教师不能认定，人事代理聘用方式可以。

9、 两学证书

（1） 广东省内组织的岗前培训，并顺利取得的《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合格证书》；

（2） 截止2014年9月1日之前取得的《广东省教师资格认定教育学心理学课程培训合格证书》；

（3） 每年一度的国家统一考试取得教育学、心理学合格证书；

（4） 本科师范生的学业成绩登记表以及教育实习证明材料；

 （五）研究生阶段修学了教育学、教育心理学课程，各达到36课时，并考试合格。
10、 教育教学能力测试

（1） 参加测试的人员范围

1. 非师范教育类本科人员；

2. 缺少教师实践环节的师范教育类本科与研究生人员（未参加过教育实习）；

（2） 免试人员范围

1. 全日制师范教育类本科毕业人员；

2. 博士学位的人员；

3. 具有教授、副教授职称的人员（其他系列的高级职称以及高级讲师都不算）。

（3） 测试安排

等待学校另外发布的具体通知。

11、 体检

到学校指定的医疗机构体检，其他地方无效。具体体检时间地点见附件2《2016年高校教师资格认定工作日程表》。
十二、注意事项

（一）下列人员不能申请证书：

1. 高等学校教辅人员。包括实习指导老师、工勤人员、行政管理人员等。

2. 兼职教学人员。例如在本高校兼职上课的人员、从外高校或企业聘请的兼职人员、技术人员、行政人员、教学人员等等。

3. 高校任教的外籍教师。非中国公民身份的人员。

（2） 学历学位的辨别

1. 非国民教育系列。例如党校或者社科院的学历人员所取得的学历是非国民教育系列的学历，不能用作申请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2. 学历与学位不能等同。例如研究生班的结业证书不属于研究生学历，也没有研究生学位；本科工作之后，在职读研取得研究生学位，那么正确表达为：大学本科学历、硕士学位，称作“本科硕士”；只有拿到了研究生学历毕业证书和硕士学位证书，才能称作“研究生硕士”。

（3） 授课课程类型

1. 公共课、就业指导课等学校教务处承认的，并且归入了学校教学计划的课程可以用来申请。

2. 毕业生毕业论文指导，不能作为有效课程来申请资格证书。

 （五）教育教学实践

    我国师范教育类专业有的是在普通师范院校开班，有的是以夜大、电大、函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等形式进行教学，所以有的师范教育类毕业生没有参加过教育教学实习。对于在学习期间缺少教学实践环节的师范教育类本科生（或者研究生）毕业的申请人，需要接受教育教学能力测试。

